
附件 1 
「108年度農機倉庫周邊道路整修工程」投標文件裝訂順序表 

（一）投標廠商資格及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 
1.投標廠商資格：經營土木包工業或以上之業者。  
2.應附具之證明文件：  
■（1）公司行號 

■（1-1）營造業登記證：依據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

字第 09802406681 號函暨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 98 年 4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59220 號函

規定，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

使用，不再作為證明文件，營利事業登記證停止

核發後，廠商仍得向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發「公

司登記證明文件」或「商業登記證明文件」。另

配合電子化政府之推動，登記主管機關於核准公

司登記及商業登記後，依公司法第 393 條第 2 項

及商業登記法第 26 條第 2 項規定，將其登記事

項於資訊網站公開，廠商可透過經濟部（網址：

http://gcis.nat.gov.tw/index.jsp 商工登記資料）查

詢登記資料。另依據「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

額採購認定標準」第 3 條第 2 項規定，上開證明

文件，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

站之資料代之，或入前開經濟部網站下載相關佐

證資料並列印之。 

■（1-2）承攬工程手冊(影附第 4 頁至第 10 頁) 

■（1-3）當年度公會會員證 

■（1-4）納稅證明文件：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。其屬營

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

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

額申報書收執聯。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

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立且未

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

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；經核

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

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

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

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表



代之。 

□（1-5）信用證明文件：應為於「截止投標日之前半年

內所出具之非拒絕往來戶及最近三年內無退票

紀錄證明、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或金融機購

或徵信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等」。「由票據交換

所或受理查詢金融機構出具之票據信用查覆

單」應加蓋查覆單位圖章，始可作為證明之文

件。 

□（2）建築師事務所或技師事務所 

□（2-1）建築師開業證書或技師執業執照 

□（2-2）納稅證明文件：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。其屬營

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

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

額申報書收執聯。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

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立且未

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

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；經核

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

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

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

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表

代之。 

□（2-3）當年度公會會員證 

□（3）工程技術顧問公司 

□（3-1）「公司登記証明文件」、「商業登記証明文件」或

列印公開於該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料（營利

事業登記證已於 98 年 4 月 13 日起廢止，不得

再檢附，未依規定檢附公司登記証明文件或商

業登記証明文件者為無效標） 

□（3-2）技師執業執照 

□（3-3）納稅證明文件：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。其屬營

業稅繳稅證明者，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

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稅

額申報書收執聯。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

者，得以前一期之納稅證明代之。新設立且未

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，得以營業稅主管



稽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；經核

定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一併檢附申領統一發票

購票證相關文件。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

明，得以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

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稅之查復表

代之。 

□（3-4）工程顧問公司登記證（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核發） 

□（3-5）當年度工程技術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或地方同業

公會會員證 

□（4）學術機構 

□（4-1）立案證明 

□（5）法人團體或合作社 

 □（5-1）立案證明 

          □（5-2）章程（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） 
（二）投標廠商應附具之其他投標文件如下： 

1.押標金：押標金票據或證明文件（依本須知押標金及保

證金與其他擔保相關規定，得以減免押標金之投標廠商

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）  
2.廠商資格審查紀錄表（僅惟文件放置順序 ,非必要之資

格審查要件）  
3.投決標標價清單。  
4.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。（招標投標及契約文件除須填妥

外，尚須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方為有效）  
5.報價總表、詳細價目表、單價分析表及資源統計表 (含

XLS 電子檔 ) 
6.原住民身份證明（第 2 次以後免附）。【本項公告金額

以下採購案應保留，如公告金額以上採購案請刪除】  
7.投標廠商聲明書。（投標廠商聲明書除須填妥外，尚須

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方為有效）  
8.委託授權書及被授權人身分證明 (請廠商於招標文件所

定開標時派員到指定之開標場所，以備依採購法第 51
條、第 53 條或第 54 條辦理時提出說明、減價、比減價

格、更改原報內容或重新報價，未派員到場依通知期限

辦理者，視同放棄。如被授權人無法攜帶公司投標印章

前來開標，應攜帶蓋有該印章之授權書並由該被授權人



以簽名代替蓋章 )。  
9.退還押標金申請書。 (僅為文件放置順序，非必要之資

格審查要件 ) 
10.切結書（充分了解相關法令規定之切結書）。 
11.投標標價不適用招標文件所定物價指數調整條款聲明書。（

由廠商於投標時決定是否預先聲明不適用物價指數調整規

定，未提出聲明者，物價指數調整即依契約規範辦理） 
12.型錄： 

□有，廠商請依規格表檢附型錄。 
□【本案於投標時無規格審查，有關規格文件及樣品由得標

廠商依規格文件審查表所列審查項目及審查時間點送交

機關審查】。 
□本案無規格審查，廠商應依規格表所列規範履約。 
■本案於投標時無需附型錄，僅需於施工前依規範將材料送

審 
□本採購屬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「具敏感性或國安(

含資安)疑慮之業務範疇」之資訊服務採購，廠商不得為

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陸資資訊服務業者。（上開

業務範疇及陸資資訊服務業清單公開於經濟部投資審議

委員會網站 http://www.moeaic.gov.tw/）。 
□本採購內容涉及國家安全，不允許大陸地區廠商、第三地

區含陸資成分廠商及在臺陸資廠商參與。（註：適用條約

或協定之採購案，如勾選本項者，請依 GPA 第 3 條規定

，妥適考量本須知第 16 點之勾選） 
□本採購允許合作社參與投標，投標廠商為合作社者，應附具合作社

章程，且章程業務項目需涵蓋本採購委託工作項目。 
 

（上列資料除授權書及型錄必要時得於開標當場檢附外，餘均請逐一檢

附。以上各文件影本如非 A4 紙張大小，請自行縮、放成 A4 大小，以利作

業）。 

 

 

http://www.moeaic.gov.tw/

